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材采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教材采购的监督管理，规范教材采购行为，保证采购质量，促进学院

教学工作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材采购应坚持以下原则：

1．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原则；

2．坚持质量、服务、价格统筹兼顾原则；

3．鼓励竞争，强化机制，贯彻规范、简化、高效的原则。

第二章 教材采购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第三条 教材采购工作由学校负责招投标部门、财务部门、教务部门、监察审计部门和

纪委等部门联合实施。负责教材采购的考察、论证、招标、评标及合同的审定与签订工作。

第四条 教材采购需求统计申报、按招标单位联系购置和发放由学校教务部门负责组织，

招标工作由学校负责招投标部门负责组织。

第三章 教材采购程序及方式

第五条 教材采购方式以招标采购为主，市场直接采购为辅。投标单位必须为新闻出版

行政部门批准的、具有图书批发销售资质的经销单位。

第六条 教材年度采购计划由春、秋两季组成。每年五月、十一月由各学院（部）依据

教学安排，参阅教材征订目录，申报教材预订计划，包括教材名称、出版社、版次、作者、

数量等。教材预订计划必须经学院（部）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教务处按学院（部）

专业分类汇总后，实行招标采购。

第七条 零星教材采购需有学院（部）详细填写教材预订汇总单，注明使用意见，教务

处负责教材订购事宜。

第八条 使用学院教师自编、参编教材，经学院（部）和教务处审核同意使用后，按照

统一采购程序，直接纳入招标计划采购。

第九条 上级单位和部门指定发行渠道的教材按文件精神执行，不列入招标采购范围。

第十条 教材招标采购程序

（一）教务处教材采购需求申报。

（二）学校负责招投标部门发布招投标信息。

（三）学校负责招投标部门组织财务部门、教务部门、监察审计部门和纪委等部门联合

召开评标会议，形成评标原则，并确定中标单位。

第十一条 签订合同



（一）教材定期进行招标采购，必须签订合同。一般两年招标一次，期满可以经评议同

意后续签。

（二）一旦确定中标单位，由教务处按合法性、严密性、质量为本、服务优先原则与中

标单位进行谈判，并形成合同草案文本。

（三）教务处将合同草案文本提供给学校合同管理部门和分管领导审阅，并形成最终合

同文本。

（四）合同签订：合同正文文本按照学校有关经济合同管理规定程序办理签订手续，并

交监察处、财务处、中标单位各一份，原件由教务处存档。

第十二条 合同履行

（一）教务处应加强合同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合同履行情况。

（二）在保质保量，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教务处会同财务处根据合同及财经制度按照折

扣后的实际金额付款。

（三）教务处应将在采购项目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文件、证件、合同及相关材料及

时整理归档。

第十三条 合同变更及纠纷的处理

（一）我方提出合同变更的，由提出单位以书面形式提出变更申请，详细说明理由，依

原合同签定程序，由教务处与代办单位、出版社协调解决。

（二）中标单位提出合同变更的，需书面详细说明理由并交教务处，依原合同签定程序，

办理手续。

（三）发生合同纠纷时，学校与中标单位、出版社谈判协调解决；协调不成的，交由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

第四章 教材采购纪律

第十四条 教材采购人员应自觉执行下列采购纪律，如有违反或给学校造成损失的，除给

予当事人相应的行政及组织处理外，还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

处理。

（一）教材采购人员应严格遵守采购工作原则，按照有关采购程序进行，主动接受纪检、

监察和审计部门的检查监督。

（二）教材采购工作应强化责任制，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文件资料等需归档保存。

（三）教材采购人员不准“吃、拿、卡、要”。

（四）教材采购人员不准私下与代办站、出版社联系、接洽，不得擅自定价、购买。

（五）教材采购人员不准泄漏有关招标等信息。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会同监察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